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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0-031

以色列某公司诉某采棉机配件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案

——行为保全中附加“不抬高价格承诺”的价值考量

关键词：民事 专利权权属、侵权 侵害发明专利权 行为保全 附加承诺 不

抬高价格

基本案情

申请人以色列某公司以被申请人某采棉机配件公司（以下简称某采棉公司

）制造、销售的棉花打包膜产品（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涉嫌侵害其第

20038010****．X号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权，且某采棉公司的行为如

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由，于2020年7月30日向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申请行为保全，请求禁止某采

棉公司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直至本案判决作出并生效为止，并提供了相

应的担保。宁波中院于2020年8月1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行为保全申请进行听证

。

经听证，某采棉公司陈述该公司在2019年曾少量试样生产、销售被诉侵权

产品，但目前已停止生产被诉侵权产品。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综合审查认为，以色列某公司请求法院禁止

某采棉公司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直至本案判决作出并生效为止的申请

（并已提供担保），符合法律规定。遂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浙02知民

初80号之一民事裁定：禁止某采棉机配件公司制造、销售涉嫌侵害申请人以色

列某公司享有的专利号为20038010****．X，名称为“一种包装材料的卷筒及包

装方法”发明专利权的被诉侵权产品，直至本案判决作出并生效为止。案件保

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申请人以色列某公司负担。后经审理，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6日作出（2020）浙02知民初80号民事判决：一

、某采棉机配件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以色列某公司涉案发明专利权的行为，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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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并销毁库存侵权产品；二、某国

际贸易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以色列某公司涉案发明专利权的行为，即立即停止销

售涉案侵权产品行为；三、某采棉机配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赔偿以色列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

100万元；四、驳回以色列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采棉机配件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0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

14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因发明专利申请须经实

质性审查，而且涉案专利权已经过一次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年5月15日作出在权利要求修改替换的基础上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的决定

，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证明涉案专利权稳定有效。 

涉案发明专利名称为“一种包装材料的卷筒及包装方法”，双方当事人均认可

专利产品主要用途为大型棉花田采摘过程的打包膜，而棉田采摘生产活动对应

棉花的成熟季节，故专利所涉产品棉花打包膜系季节性产品，且包装用的耗材

需配套农用采棉机使用，主要用于大型棉田。某以色列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证

明中国棉花种植区域主要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该区域每

年9月份至11月份为大规模棉花采摘季，目前正处于棉花打包膜销售季节。经听

证，某采棉公司陈述该公司2019年曾少量试样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但目前

已停止生产被诉侵权产品。虽然某采棉公司称已停止生产被诉侵权产品，但如

其仍然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将有可能给专利权人造成较大损害。 

另外，鉴于本案棉花打包膜产品系季节性农用产品，在行为保全禁令期间，某

采棉公司作为生产商之一将退出该市场供应链。依据经济学供给需求原理，在

商品需求量保持稳定的状况下，商品生产供给商数量的减少短期会引起产能下

降，从而引起商品紧缺，而且生产供给商的减少也会直接导致该产品供给市场

中内部竞争压力减弱，两者均可能推高该商品的市场价格。在本案中，国家农

业部发布的新闻证据证实2019年9月新疆棉花种植区播种面积是稳步增长的，故

可推定涉案棉花打包膜产品今年需求量也是稳定的。在本案专利侵权尚未最终

判定之前，如因行为保全引起的涉案棉花打包膜农用产品价格上升，一方面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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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公司有借机抬价不当获利之嫌，另一方面显然不利于广大农户消费者的

利益。为此，应法院要求，某以色列公司就行为保全期间不会恶意抬高专利产

品价格自愿作出承诺，以作为申请行为保全禁令条件之一。

裁判要旨

侵害专利权纠纷诉讼中，在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时，为避免停止生产、销售

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保全对市场竞争秩序造成影响，合理平衡专利权人的合法

权益与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可综合考察涉案专利权的稳定性、专利产品的市场

供需情况及其作为季节性产品的特性、停止被诉侵权行为可能给市场价格体系

造成的影响、消费者利益等因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就行为保全期间不

会恶意抬高专利产品价格自愿作出承诺，以此作为是否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因

素之一。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03条、第10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02条）

一审：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2知民初80号之一 民事裁

定（2020年8月21日）

一审：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2知民初80号 民事判决

（2021年11月26日）

二审： 最高人民法院 （2022）最高法知民终1472号 民事判决（2023年

11月20日）


